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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114,372,000股 

发行股票价格：4.73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40,979,56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24,917,634.34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114,372,000股 

股票上市时间：2021年4月15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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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上市公司、

银宝山新 
指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

国富证券 
指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广东君信律师 指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验资机构、

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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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Silver Basis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建兴路 5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建兴路 5 号 

成立时间 2000 年 10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38,124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胡作寰 

股票简称 银宝山新 

股票代码 002786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模具、塑胶、五金制品、电子产品、个人防

护用品、玩具、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智慧机器人

与自动化设备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医疗器械、医疗

器械软件及相关配附件的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及相关配套业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及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模具、塑胶、五金制品、电子产品、个人防

护用品、玩具、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智慧机器人

与自动化设备的生产；医疗器械、医疗器械软件及相关配附件

的生产；普通货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4726827W 

联系电话 0755-27642925 

传真的话 0755-29488804 

邮政编码 518108 

公司网址 www.silverbasis.com 

电子邮箱 public@silverbas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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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1、2020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2、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情况 

1、2020 年 9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20 年 9 月 25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

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2 号），

本次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21 年 3 月 1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会计师”）出具了《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165 号）。根据该验证报告，

截至 2021 年 3 月 18 日 15:00 时止，中天国富证券为本次发行指定的认购资金专

用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对象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540,979,560.00 元。 

2021 年 3 月 19 日，中天国富证券将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划付

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同日，大华会计师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093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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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979,56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6,061,925.66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4,917,634.34 元。 

（五）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 114,372,000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 2021 年 4

月 1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6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他要求，则参与认购银宝山新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

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结束后，认购对象的股份转让将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条款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14,372,000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114,372,000 股。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3 月 11 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4.73 元/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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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

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

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73 元/股，发行价格为基准价格的 100%。 

4、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540,979,560.00 元，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

民币 14,645,744.33 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416,181.33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524,917,634.34 元。 

5、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认购对象

所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

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6、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方案之后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T-1 日），有 8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因此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拟邀请对象名单基础上，增加 8 名投资者，

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青岛德泽六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 西藏龙芯投资有限公司 

3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 吕大龙 

5 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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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6 潘旭虹 

7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8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0 日（T-3 日）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T-1 日）期间，在广东君

信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截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收市后发行

人前 20 名股东（不含关联方）中的 19 名（1 名股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尝试，

无法获取有效联系方式），基金公司 32 家，证券公司 1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

家，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20 家，合计 89 名投资者（已剔除重复）发送了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

“《认购邀请书》”）及《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

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 

经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证监会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

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

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三）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2021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00 至 12:00，在广东君信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共收到 7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律师

的共同核查确认，2 家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须缴纳保证金；5 家投资

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发送缴纳保证金，保证金合计人民币 1,500 万元，上述 7 家投

资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发送全部申购文件为有效报价。 

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是否

有效

申购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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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公司 5.80 3,200.00 - 是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5.60 4,300.00 

- 是 5.30 4,600.00 

5.00 4,900.00 

3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德威资本云峰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投资者 4.74 7,000.00 300.00 是 

4 吕智 自然人 4.74 3,000.00 300.00 是 

5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4.73 33,200.00 300.00 是 

6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投资者 4.73 6,000.00 300.00 是 

7 
青岛德泽六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投资者 4.73 5,000.00 300.00 是 

合计 - - 1,500.00 - 

（四）发行对象及获配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6 名，为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吕智、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威资本云峰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云图优选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

订）》、《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发行对象 证券账户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兴证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099,366  5,200,001.18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恒益债
1,860,465 8,799,999.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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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证券账户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中证 800 六

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3,805,496 17,999,996.08 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诺德基金－华章天地

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诺德基金浦

江 64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0,359,408  48,999,999.84  6 

3 

深圳德威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威资本云峰 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德威资

本云峰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4,799,154  69,999,998.42  6 

4 吕智 吕智 6,342,494  29,999,996.62  6 

5 
北京华清博广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70,190,274  331,999,996.02  6 

6 

深圳市云图资产

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云图优选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云图

优选 13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915,343  27,979,572.39  6 

合计 114,372,000 540,979,560.00 -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发

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

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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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6,765,327 股 

限售期：6 个月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0,359,408 股  

限售期：6 个月 

3、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威资本云峰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  

注册资本：18,181.82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均不含证券、期货、基

金、金融及其他限制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  

认购数量：14,799,154 股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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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智 

姓名：吕智 

性别：男 

身份证号：15020419**********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路**号 

认购数量：6,342,494 股 

限售期：6 个月 

5、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成嘉园 13 号楼地下一层 B25 

法定代表人：吕大龙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70,190,274 股  

限售期：6 个月 

6、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一期 3 栋 B 座 1801 

法定代表人：林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

业务）；投资管理。  

认购数量：5,915,343 股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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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

易安排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

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发行对象的核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发行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的查验，相关发行对象

登记备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吕智、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以自

有资金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

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经核查，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3个产品均为公募基金，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备案范

围，无需履行相关的备案登记手续。 

经核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诺德基金浦江64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经核查，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德威资本云峰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云图优选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管理人及基金备案登记，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经核查，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文件，其中涉

及私募投资基金的获配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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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规定完成了备案程序。 

2、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经核查，发行对象中不含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述

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参与本次认购提供财务资助、补

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并遵守国家反洗钱的相关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3、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专业投资者Ⅰ、专业投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

级由低至高划分为五类，分别为C1（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C2、

C3、C4、C5。本次银宝山新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资者和普

通投资者C3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经对投资者提供的适当性管理相关

资料核查，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德威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威资本云峰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市云图资产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I，吕智、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II，其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

力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经核查，上述6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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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融商务区

集中商业（北）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保荐代表人： 彭德强、傅坦 

项目协办人： 杨露 

项目组成员： 吴坤芳、孙宇、晁艳、关睿 

电话：  0755-33522821 

传真： 0755-28777926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广发银行大厦 20 楼 

负责人： 邢志强 

经办律师： 戴毅、邓洁 

电话： 020-87311008 

传真： 020-87311808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范荣、胡志刚、韩军民 

电话： 020-38730381 

传真： 020-38730375 

（四）验资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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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胡志刚、韩军民 

电话： 020-38730381 

传真： 020-38730375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266,000 35.74 

2 
深圳市宝山鑫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一般法人 97,200,000 25.50 

3 肖燕丽 境内自然人 1,965,004 0.52 

4 葛志德 境内自然人 1,256,500 0.33 

5 黄福胜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0.26 

6 胡作寰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0.26 

7 UBS AG 境外法人 992,036 0.26 

8 陆翠屏 境内自然人 701,800 0.18 

9 

招商基金－建设银行－招商信

诺人寿－招商基金 －招商信诺

量化多策略委托投资资产 

其他 683,400 0.18 

10 陈金平 境内自然人 627,700 0.16 

合计 241,692,440  63.39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1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266,000 27.49 

2 深圳市宝山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97,200,000 19.61 

3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70,190,274 14.16 

4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威资本云峰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799,15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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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诺德基金－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359,408 2.09 

6 吕智 境内自然人 6,342,494 1.28 

7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云图优选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5,915,343 1.19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中

证 800 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805,496 0.77 

9 肖燕丽 境内自然人 1,965,004 0.40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0,465 0.38 

合计 348,703,638 70.36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81,240,000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至 495,612,000 股。公司股本结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0 0.39% 115,872,000 23.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79,740,000 99.61% 379,740,000 76.62% 

三、股份总数 381,240,000 100.00% 495,612,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信资产”）持有公司

136,266,00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35.74%，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通过控制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

公司、邦信资产间接持有公司 35.74%的股份，东方资产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邦信资产持有公司 136,266,00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27.49%，

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邦信资产，实际控制人仍为东方资产，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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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模具和结构件产品产能和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进

一步稳固公司市场地位，巩固市场份额和规模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发展能

力及抗风险能力，为未来长期发展奠定基础，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

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

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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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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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073），其已受理上市公司

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114,372,000 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证券代码：002786；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2021 年 4 月 15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

为 6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他要求，则参与认购银宝山新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

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结束后，认购对象的股份转让将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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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告分别出具了大华审字[2018]002796 号、大华审字[2019]003975 号和

大华审字[2020]00367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457,687.64 421,759.89 408,040.39 385,262.93 

其中：流动资产 307,231.19 275,279.75 271,185.62 260,627.16 

负债合计 367,624.96 327,760.40 288,504.11 269,291.40 

其中：流动负债 349,502.22 294,859.52 259,620.21 228,299.11 

股东权益合计 90,062.68 93,999.49 119,536.27 115,971.53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86,232.76 89,007.38 113,852.14 110,433.0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265,032.55 277,918.39 301,001.82 290,473.53 

营业利润 -3,306.40 -31,293.72 4,633.29 7,405.66 

利润总额 -3,413.64 -31,887.17 4,397.06 7,257.2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595.05 -26,274.75 4,166.29 6,454.9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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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3.90 12,482.97 6,838.36 -583.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53.04 -15,937.44 -24,208.06 -43,895.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34.40 5,799.41 9,411.17 36,094.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285.41 2,513.65 -7,697.46 -8,923.38 

（四）合并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年 1-9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资产负债率（合

并） 
80.32% 77.71% 70.70% 69.90% 

资产负债率（母

公司） 
73.25% 71.89% 68.86% 66.86% 

流动比率（倍） 0.88 0.93 1.04  1.14  

速动比率（倍） 0.49 0.45 0.57  0.66  

每股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17 0.33 0.18  -0.02  

利息保障倍数

（倍） 
0.47 -3.29 1.66 2.78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4.08 4.23 3.71 3.99 

存货周转率（次） 1.63 1.83 2.14 2.46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负债率（合并）=合并总负债/合并总资产*1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母公司总负债/母公司总资产*100% 

流动比率（倍）＝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倍）＝（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数 

利息保障倍数（倍）＝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当期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额 

存货周转率（次）=当期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构成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资产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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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9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

产合计 
307,231.19 67.13% 275,279.75 65.27% 271,185.62 66.46% 260,627.16 67.65% 

非流动

资产合

计 

150,456.45 32.87% 146,480.14 34.73% 136,854.77 33.54% 124,635.77 32.35% 

资产总

计 
457,687.64 100.00% 421,759.89 100.00% 408,040.39 100.00% 385,262.93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385,262.93 万元、408,040.39 万元、

421,759.89 万元和 457,687.64 万元，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资产结构来看，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7.65%、66.46%、

65.27%和 67.13%，主要由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

收票据和存货构成。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2.35%、33.54%、

34.73%、32.87%，主要由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机器设备、生产用厂房和

土地使用权等长期性资产构成。总体上看，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及变化情况与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 

（二）负债构成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负债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

债合计 
349,502.22 95.07% 294,859.52 89.96% 259,620.21 89.99% 228,299.11 84.78% 

非流动

负债合

计 

18,122.74 4.93% 32,900.88 10.04% 28,883.90 10.01% 40,992.29 15.22% 

负债合

计 
367,624.96 100.00% 327,760.40 100.00% 288,504.11 100.00% 269,291.4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69,291.40 万元、288,504.11 万元、

327,760.40 万元和 367,624.96 万元，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报告期内，随着业务

的布局及扩张，资金需求增加带动公司对银行信用、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商业信用

的增加，最终使得公司负债规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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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债结构来看，公司的负债主要为流动负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

债占比分比为 84.78%、89.99%、89.96%和 95.07%。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与生产

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构成，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

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构成。 

（三）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偿债能力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20 年 9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流动比率 0.88 0.93  1.04 1.14 

速动比率 0.49 0.45  0.57 0.66 

资产负债率（合并） 80.32% 77.71% 70.70% 69.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3.25% 71.89% 68.86% 66.86% 

财务指标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利息保障倍数（倍） 0.47 -3.29 1.66 2.78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具体计算公示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合并）=合并总负债/合并总资产； 

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母公司总负债/母公司总资产； 

5、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为69.90%、70.70%、77.71%和80.32%，

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在国内外进行战略性投资布局和业务拓展致

使资金需求增加相应的短期借款，同时公司因开展售后回租业务进行融资，相应

的长期应付款增加所致，最终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逐步提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14、1.04、0.93 和 0.88，速动比例分

别为 0.66、0.57、0.45 和 0.49，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逐步下降，主要系公司在国

内外进行战略性投资布局和业务拓展致使资金需求增加，相应的短期借款、应付

账款等流动负债增加，最终导致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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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2.78、1.66、-3.29 和 0.47，利息保

障倍数指标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业绩有所下滑且短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等负债

增加，且利息支出增长，最终导致利息保障倍数指标下降。 

（四）营运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4.08 4.23 3.71 3.99 

存货周转率（次/年） 1.63 1.83 2.14 2.46 

注：1、应收账款周转率=当期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额；2020年1-9月系将营

业收入年化后计算得出。 

2、存货周转率=当期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额；2020年1-9月系将营业成本年

化后计算得出。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99、3.71、4.23 和 4.08，2019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18 年度有所上升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强对应收账款控制，

加大应收款项的催收力度，公司资产运营能力得以提升。 

报告期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46、2.14、1.83 和 1.63，报告期内公

司的存货周转率呈下降趋势，主要系报告期内业务规模未增加的情况下公司存货

金额增加，且尚未完工的模具订单较多，致使模具在产品余额较大，与结构件产

品相比，模具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周转率相对较低，最终导致存货周转率降低。 

（五）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情况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65,032.55  277,918.39  301,001.82  290,473.53  

营业成本 228,205.82  245,089.12  249,516.42  237,075.55  

营业利润 -3,306.40  -31,293.72  4,633.29  7,405.66  

利润总额 -3,413.64  -31,887.17  4,397.06  7,257.21  

净利润 -2,996.23  -27,027.96  4,217.82  6,5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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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595.05  -26,274.75  4,166.29  6,454.91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90,473.53 万元、301,001.82 万元、

277,918.39 万元和 265,032.5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6,558.80 万元、4,217.82 万元、

-27,027.96 万元和-2,996.23 万元。2018 年、2019 年，公司盈利水平下降，一方

面是受终端汽车销售量下降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市场竞争加剧，公司适当调

整客户结构，并战略性降低了部分模具业务订单的承接价格，导致模具和汽车相

关注塑业务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订单量下滑产能利用率不高，导致订单分

摊的单位固定成本增加，同时工资上涨导致人工成本增长，从而使得订单整体成

本上升。2020 年 1-9 月，公司盈利水平较 2019 年同期有所上涨，主要是因为公

司加大国内及其他市场的开发，汽车模具订单有所恢复。 

（六）现金流量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63.90 12,482.97 6,838.36 -583.64 

其中：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1,338.91  321,658.05  322,220.29  300,251.3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营业收

入 

0.91  1.16  1.07  1.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453.04 -15,937.44 -24,208.06 -43,895.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34.40 5,799.41 9,411.17 36,094.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8,285.41 2,513.65 -7,697.46 -8,923.38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体高于同期净利润，主要原因

系公司加强对应收账款控制，加大应收款项的催收力度同时公司合理利用供应商

商业信用，综合体现了公司管理层具有较高的业务管控能力和良好的内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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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与公司的实际投资

需求、筹资需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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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0,979,560.00 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4,917,634.34 元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广东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建设项

目一期工程 
75,050.56 65,022.00 

2 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642.80 5,642.80 

合计 80,693.36 70,664.80 

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需要，不足部分将由本公

司自筹解决。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公司根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已使用自筹资金进行了先行投入，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

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

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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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

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过程完全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银宝山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2 号）和发行

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和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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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的发行过程合

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银

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关于核

准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有关规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书》等有关法律文书合

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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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机构签署及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20 年 2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签署了《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关于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中天国富证券已指派

彭德强、傅坦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并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

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天国富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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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相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四、验资机构声明 

以上声明均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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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杨  露                  

 

 

 

保荐代表人：                                             

彭德强                    傅  坦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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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及上

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

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名）：                                    

戴  毅           邓  洁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邢志强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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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大华特字[2021]001973 号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深

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2796 号、大华审字

[2019]003975 号和大华审字[2020]003670 号）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

师对本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

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范荣          胡志刚         韩军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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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大华特字[2021]001974 号 

 

本所及本所经办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093 号、大华验字[2021]000165 号）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本所经办注册会计师对本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验资报告

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胡志刚            韩军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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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承销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6、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7、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8、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9、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0、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建兴路 5 号  

电话：0755-27642925 

传真：0755-2948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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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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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及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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